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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1/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8_A7_84_E5_c73_641080.htm 我们从山东省教育厅

获悉，山东建立 研究生 学位论文抽检制度，对于抽检不合格

的论文，下一年度将继续抽检其指导教师指导的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连续两年指导的学位论文抽检不合格，其后三年内

不得申报省 研究生 教育创新项目，也不能参评下一届优秀研

究生指导教师。 山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研究生学

位论文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反映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开展研究

生学位论文抽检，有利于反映各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真实状况，建立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督机制。 据介

绍，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对象为全省研究生培养单位当年博

士、硕士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或上一年度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者的论文。学位论文抽检一般每年进行两次，每次抽检

数量控制在当年申请或授予学位人数的1％－2％。重点抽检

新增学位授权学科和培养数量大的学科，抽检的学位论文由

计算机随机抽取。 被抽检论文由山东省学位办统一安排送往

本单位以外的相关单位进行“盲评”，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

内公布。对于抽检不合格的论文，下一年度将继续抽检其指

导教师指导的学位论文。连续两年指导的学位论文抽检不合

格，指导教师在其后三年内不得申报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也不能参评下一届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